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大會議事規則

89. 3.25本會第12屆第3次會員大會通過

台灣省政府89. 5. 5八九府社行字第18504號函同意備查
一、本會會員出席會員大會者，填具報到表報到，並憑出席證進入議場。

二、開會時，臨時動議案之提出，須有會員一人以上連署（附議）。

三、會員之發言，應先以發言條或舉手，向主席請求發言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，由主席指定其發言之先後，惟同一議案之發言，以未曾發言者優先。

四、發言須在指定發言地點為之。

五、每次發言不得逾三分鐘，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以二次為限，經主席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

六、主席對每案之討論，認為已達付表決之程度時，得宣告停止討論。

七、本規則未明訂者，依會議規範規定為之。

八、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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